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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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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標原因檢討 ?

採取減項發包 ?

背景-流廢標督導小組會議

後續追加經費 ?



檢討02



流標原因 ? 經費落差 ?

內部因素 外部環境

1. 中央補助款未切合
   實際需求

2. 市場胃納量不⾜

  (預期缺⼯缺料 、物價上漲)

1.未核實評估計畫需求

2. 資源有限、預算排擠



公共工程採減項發包策略注意事項

70%

公共工程流標後，機關往往採取減項發包方

式因應，惟若辦理不當恐影響計畫原有功能

及效益，並面臨後續追加經費情形，非合適

作法。為減少公共工程不當減項發包情形。

特訂本注意事項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4年5月28日工程企字第11401002621號函



計 畫 研 擬 階 段

計畫經費須加計執行時所需之物價調

整費及⼯程預備費，以因應自計畫核

定後至完⼯期間之物價波動及未預期

之支應



營繕工程物價指數113年11月至114年11月

資料來源:行政院主計總處 (指數基期:民國110年=100)



115年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



115年度一般房屋建築費及辦公室翻修費編列基準使用說明

70%

適用範圍➯鋼骨構造或鋼筋混凝土構造之
辦公大樓、教室、住宅與宿舍、路外停車場

非屬上開範圍，應參考相關鄰近類案⼯
程及市場行情，依個案覈實評估編列經
費

公共工程委員會 1 1 4 年 5 月 1 3 日工程技字第 1140200335 號函修正



115年度一般房屋建築費及辦公室翻修費編列基準使用說明

70%

確認是否適用本編列基準 ？

是否有「專案研析項目」 ?

是否加成「地區係數」 ?

是否有「外加項目」 ?

是否有通案特殊需求 ?

使用流程



設 計 評 選 階 段

1.設計階段確保設計成果不逾越

   原核定計畫內容

2.經費或⼯期超出計畫，評估是否

   儘速修正計畫



115年度一般房屋建築費及辦公室翻修費編列基準使用說明

70%

機關應考量⼯程規模、性質、

規範要求、施⼯地點及⼯期等

因素，配合⼯程專業判斷予以

調整，不可僅參考公共⼯程價

格資料庫即逕以編列。

採購預算



流標檢討階段

流 標 檢 討 階 段

1.檢討預算、⼯期及契約條款

2. 確因受限於經費而有減項之需要者，
不應影響⼯程品質及功能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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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要求之必要工項 ?

屬核心功能之工項 ?

03 影響後續啟用之工項 ?

經機關評估仍有減項必要者，應避免:



評估有減項必要

之採購策略

不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

以後續擴充方式或另案辦理

1.該等部分必要項目納入招標文件供

廠商報價，招標文件載明該部分

2.俟機關通知廠商後再予續行施作

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



結語03



計畫縝密性與經費必要性

必要之減項評估後區分
流廢標督導會議中說明

依核定經費達成計畫目標

建議



THANK 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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